
 
 

 

景院发〔2023〕50 号 

   

 

各单位、各部门： 

《景德镇学院毕业生基层就业创业奖励办法》已经学校研究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景德镇学院 

                     2023 年 4月 20 日 

景德镇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4月 26 日印发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

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央

文件精神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进一步做好我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就业观，引导鼓励广大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鼓励有条件的毕业生积极创业，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适用范围 

景德镇学院到基层就业或创业的普通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毕业生必须同时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专科毕业生要获

得毕业证书），有违纪和就业违约记录的毕业生不能参评。 

基层项目包括：“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

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等。 

二、奖励条件及金额 

（一）对毕业生的奖励 

1.对入选基层项目的毕业生，一次性奖励 1000元； 

2.对创业（企业法人）的毕业生，一次性奖励 2000 元。  

3.对参军入伍的毕业生，一次性奖励 1000元。 

（二）对毕业生所在二级学院的奖励 

按上述奖励总和的一半下拨经费给各学院，专项用于多渠道

就业工作。 



 
 

三、奖励程序 

（一）申请。申报学生需确保已在就业系统中录入就业信息

与申报书填写的就业信息一致。在毕业当年 8 月 20 日前由学生

本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供如下材料： 

1. 填写《景德镇学院基层就业创业入伍奖励申报表》 

2.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 、“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等基层项目的就业证明材

料； 

（二）审核公示 

各二级学院将毕业生提交的相关材料汇总、核实并签署意见

后，“西部计划”报送校团委、“应征入伍”报送校人民武装部、

其他材料由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审核。 

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确定初步奖励名单和奖励标准并公

示，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 

（三）审批发放 

公示结束后报学校批准和奖励，奖金将在获奖名单公布后的

次月，按照学校财务制度统一发放。 

如果相关项目有专门规定的，按照其规定程序和办法执行。 

四、相关说明 

（一）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应于 6 月 15日前与用人单位

签订就业协议书，并交到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确认盖章，列入就业

派遣方案；创业学生以工商营业执照、创业证为认定依据，并在

离校前提交申请。 



 
 

（二）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必须认真履行就业协议，不得擅

自调换工作单位；参加基层项目的毕业生，在协议规定的服务期

内不得离开服务单位。凡违反上述规定者，学校有权收回所发奖

金。 

（三）所有参加基层项目和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除享受我

校政策优惠和奖励外，可同时享受国家和相关省市的有关待遇和

优惠政策。 

五、附则  

（一）本办法从 2021届毕业生开始执行，凡与本办法不一

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二）本办法由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景德镇学院基层就业创业入伍奖励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身份证号  毕业时间  

开户行  银行卡号  

基层就业 

项目名称 

 
就业单位 

 

 

创办企业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或注册号 

 

注册地  

经营地  

参加部队名称  入伍时间  

 

 

 

 

 

 

所在学院 

审核意见 

  

 

校武装部 

审核意见 

 

 

 

团委 

审核意见 

 

 

 

就业服务指导中

心审核意见 

  

 

招生就业处 

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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